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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发出临时会议通知， 于

９

月

２８

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临时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八名，实际参加表决八名。会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规定。

经参加表决董事审议，公司董事会做出以下决定：

一、审议通过公司以下对外担保议案

１

、《关于为青岛森城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关于为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

、《关于为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

、《关于为福州康得利水产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５

、《关于为福建三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互相担保的议案》

７

、《关于为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８

、《关于为福州三木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９

、《关于为福州华永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０

、《关于为福建省雄辉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１

、《关于为福州高泽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２

、《关于为武夷山市金红袍茶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对外担保公告。

上述议案表决情况均为：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

．

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十二项议案。会议具体事项

见股东大会通知。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７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召开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近期对外担

保的十二项议案。遵照《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现将上述议案内容合并披露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

、公司为以下二家全资子公司向银行借款或申请授信额度与贸易融资额度继续提供担保，合计金额

为

４６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担保额度使用结束。具体明细如下：

被担保对象 金额（万元） 借款金融机构 期限

青岛森城鑫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胶州分行 一年

青岛森城鑫投资有限公司

１６０００

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二年

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３５００

中信银行福州分行 一年

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

平安银行福州分行 一年

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

民生银行福州分行 一年

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３５００

集友银行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三年

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

交通银行福建省分行 一年

２

、 公司为以下三家控股子公司向银行借款或申请授信额度与贸易融资额度提供担保， 合计金额为

１６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担保额度使用结束。具体明细如下：

被担保对象 金额（万元） 借款银行 期限

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３５００

中国银行福州市市中支行 一年

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３００

招商银行福州市南门支行 一年

福州康得利水产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福州广达支行 一年

福州康得利水产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中信银行福州分行 一年

福州康得利水产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福州分行 一年

福建三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２７００

中信银行福州分行 一年

福建三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中国银行福州市市中支行 一年

３

、公司控股子公司互保金额

４２００

万元，担保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担保额度使用结

束。具体明细如下：

担保单位 被担保对象 金额（万元） 借款银行 期限

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

司

福建三木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

３０００

招商银行福州分行 一年

福建三木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

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

招商银行福州市南门

支行

一年

４

、公司为其他六家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合计金额为

１２２００

万元加

３００

万美元，担保有效期为自公

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担保额度使用结束。具体明细如下：

被担保对象 金额（万元） 借款银行 期限

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

４５００

中信银行福州分行 一年

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

ＵＳＤ３００

民生银行福州分行 一年

福州华永贸易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福州五四支行 一年

福州三木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１３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福州东街口支行 一年

福建省雄辉贸易有限公司

２２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福州仓山支行 一年

武夷山市金红袍茶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武夷山支行 一年

福州高泽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中信银行福州分行 一年

５

、担保方式：包括通过提供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名下房产、土地或其它不动产等作为抵押、提供权利质

押以及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等方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青岛森城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营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注册地点胶州市胶州湾

产业基地长江路，法定代表人刘峰。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资产总额

５４３９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３５１４５

万元，所有者

权益合计

１９２４９

万元，净利润为

－４３６

万元。

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营进出口贸易，注册地点福州马尾君竹路电子工

业小区，法定代表人程必泓。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８０１９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５４３２３

万元，所有者

权益合计

２５８７１

万元，净利润为

７６０

万元。

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

５５％

的子公司，该公司其余

４５％

股权为其经营层及骨干员工持

有，该司主营进出口贸易，注册地点福州马尾君竹路电子厂房一号楼二层，法定代表人柯真明。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３６３５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３１６５７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６９７

万元，净利润为

７４０

万元。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不持有该公司股权，董事会审议时不需要回避，也不属于关联交易。

福建三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

５１％

的子公司，该公司其余

４９％

股权为其经营层及骨干员

工持有，该司主营进出口贸易，注册地点福州马尾君竹路电子工业区

２

号楼，法定代表人柯真明。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２３６６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９５５５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１０８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３８

万

元。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不持有该公司股权，董事会审议时不需要回避，也不属于关联交易。

福州康得利水产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

７６．０６％

的子公司，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注

册地点闽侯县闽江乡峡南村，法定代表人柯真明。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１４７０９

？万元，负债

总额

１２９９５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７１４

？万元，净利润为？

３９７

万元。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不持有该公司

股权，董事会审议时不需要回避，也不属于关联交易。

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主营进出口业务，注册地点福州开发区君竹路，法定代表人王琳。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１９９９０．２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４２２６．２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８８１８．６６

万元，净利

润

３８２．７９

万元，信用状况良好。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资产总额

１２０７６

万元，负债总额

７６６２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

计

４４１４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８８

万元。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不持有该公司股权，董事会审议时不需要回避，也

不属于关联交易。

福州华永贸易有限公司主营国内贸易，注册地点福州开发区君竹路电子小区内，法定代表人陈丽华。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５１６１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９４０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２２１

万元，净利润为

７４６

万

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资产总额

４６４８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２５０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３９９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７８

万元。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不持有该公司股权，董事会审议时不需要回避，也不属于关联交易。

福州三木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主营园林景观建设，注册地点福州台江区广达路恒宇大厦，法定代表人叶

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３５６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３４４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２１８

万元，净利润为

３２０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资产总额

３６４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３６７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２７５

万元，净利润为

５６

万元。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不持有该公司股权，董事会审议时不需要回避，也不属于关联交易。

福建省雄辉贸易有限公司主营国内贸易， 注册地点福州台江区福光南路， 法定代表人王燕珠。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４６００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３００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３００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６２

万元。截

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资产总额

４７０１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２９０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４１１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１２

万元。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不持有该公司股权，董事会审议时不需要回避，也不属于关联交易。

武夷山市金红袍茶叶有限公司主营茶叶生产销售，注册地点武夷山市兴田镇南源岭村，法定代表人谢

金。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７０３９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０８５

万元，净利润为

４１７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７２０６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０３４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１７２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１７

万元。本公司董事、监事及

高管不持有该公司股权，董事会审议时不需要回避，也不属于关联交易。

福州高泽贸易有限公司主营金属材料、化工原料的批发、转口业务，注册地点福州鼓楼软件大道

８９

号

福州软件园

Ｂ

区

１２

号

２

层，法定代表人吴新生。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１１９９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９９

万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９００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６３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资产总额

３２９８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１２

万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０８６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８５

万元。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不持有该公司股权，董事会审议时

不需要回避，也不属于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意见

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

５５％

的子公司，从事外贸进出口业务，近年经营稳健。该公司其

余

４５％

股权为其经营层及骨干员工持有， 这些股东除少数情况外未提供对等担保但提供股权作为反担保。

福建三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

５１％

的子公司，从事外贸进出口业务，近年经营稳健。该公司其

余

４９％

股权为其经营层及骨干员工持有， 这些股东除少数情况外未提供对等担保但提供股权作为反担保。

公司持有福州康得利水产有限公司

７６．０６％

股权，其他股东未提供对等担保但提供股权作为反担保。公司董

事会预计上述担保风险较小，同意为其提供担保。

公司因业务合作等原因为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福州三木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福州华永贸易有限公

司、福建省雄辉贸易有限公司、武夷山市金红袍茶叶有限公司和福州高泽贸易有限公司等六家公司提供的

担保，均由对方提供了足额反担保措施，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无关联关系，没有风险。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对集团外部企业担保余额为

１４

，

１６７

万元，其中

２０００

万元为控股子公司福建

武夷山三木实业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其余为母公司对外担保；母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合计为控股子公司担保

余额为

６６

，

１１６

万元。公司期末担保总额为

８０

，

２８３

万元，占期末合并报表净资产比例为

１４１．６１％

，无逾期担

保。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８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星期二）

１４

：

３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群众东路

９３

号三木大厦

１５

楼公司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

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具体规则为：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七）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

股东。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议案名称

议案

１

、《关于为青岛森城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

２

、《关于为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

３

、《关于为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

４

、《关于为福州康得利水产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

５

、《关于为福建三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

６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互相担保的议案》

议案

７

、《关于为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

８

、《关于为福州三木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

９

、《关于为福州华永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

１０

、《关于为福建省雄辉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

１１

、《关于为福州高泽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

１２

、《关于为武夷山市金红袍茶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内容请查阅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对外担保公告，或查询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相关内容。

（三）特别强调事项

公司股东既可参与现场股票，也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股票。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本人身份证件和证券帐户卡；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法定代表人的书面委托书、本人身份证件和证券帐户卡。

（

２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有本人身份证件、证券帐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

持有委托人的身份证件、证券帐户卡、书面代理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件。

２

、登记时间及地点：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１３

日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时和

１５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时，在福建省福州市群众东路

９３

号三木大厦

１６

楼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处登记。

（

２

）股东大会召开当天

１４

：

００－１４

：

３０

时，在大会会场登记。

３

、授权委托书格式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

／

本人出席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全权行使表决权（或注明具体授权表决情况）。

（

１

）委托人情况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委托人股东帐号： 持股数量：

（

２

）受托人情况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

３

）经委托人授权，受托人行使以下表决权

①

对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 项议案投赞成票；

②

对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 项议案投反对票；

备注：委托人对上述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可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３２

；投票简称：三木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一，以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所示：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

格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议案

１

至议案

１２

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

议案

１

《关于为青岛森城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为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

３

《关于为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

４

《关于为福州康得利水产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００

议案

５

《关于为福建三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５．００

议案

６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互相担保的议案》

６．００

议案

７

《关于为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７．００

议案

８

《关于为福州三木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８．００

议案

９

《关于为福州华永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９．００

议案

１０

《关于为福建省雄辉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０．００

议案

１１

《关于为福州高泽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１．００

议案

１２

《关于为武夷山市金红袍茶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２．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４

、计票规则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议案一至议案二中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然后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以股东对议案一至议案二中已投票表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总

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议案一至议案二中的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总议案

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等相关信息并设置

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８３９９０７２８／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３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Ａ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Ｂ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

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Ｃ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Ｄ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４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投票注意事项

（一）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二）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四）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六、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办法：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群众东路

９３

号三木大厦

１５

楼

邮政编码：

３５０００５

联系人：林艺圃

电话：

０５９１－８３３５５１４６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３３４１５０４

特此通知。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2011

年

9

月

29

日 星期四

A12

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

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

（

Ｔ

日

）

利用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

中威电子

”

Ａ

股

８００

万股

，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

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

并

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４０

，

２５７

户

，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９２９

，

４１３

，

０００

股

，

配号总数为

１

，

８５８

，

８２６

个

，

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

截

止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１８５８８２６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８６０７５８３４９６％

，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１１６

倍

。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人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

（

Ｔ＋２

日

）

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摇号抽签

，

并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Ｔ＋３

日

）

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上公布摇号中签

结果

。

发行人：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

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重要提示

１

、

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４８７

号文核准

。

２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

（

下称

“

网下发行

”）

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

（

下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根据初步询价申报结果

，

发行人和保荐

人

（

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５

元

／

股

，

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万股

，

其中

，

网下发行数

量为

２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

３

、

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通过摇

号抽签方式进行网下配售

。

本次摇号采用按申购单位

（

５０

万股

）

配号的方法

，

按配售对象的

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量进行配号

，

每一申购单位获配一个编号

，

最终摇出

４

个号码

，

每个号

码可获配

５０

万股股票

。

４

、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

（

Ｔ

日

）

结束

。

参与网下申购的

股票配售对象缴付的申购资金已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

，

并出具了验资报

告

。

本次网下发行过程由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见证

，

并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

５

、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

（

Ｔ－１

日

）

公布的

《

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

以下简称

“《

发行公告

》”），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

发行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送达最终获配通知

。

一

、

网下申购情况

根据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０

年修订

）

的要求

，

主承销商按照在中国证券业协

会登记备案的询价对象名单

，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

依据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

，

主承销商做出最终统计如下

：

经核查确认

，

在初步询价期间所提交的有效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股票配售对象共有

４２

家

，

全部按照

《

发行公告

》

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

，

有效申购资金为

１９９

，

５００

万元

，

有效申购数量为

５

，

７００

万股

。

二

、

网下摇号中签情况

本次共配号

１１４

个

，

起始号码为

００１

，

截止号码为

１１４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Ｔ＋１

日

）

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中签摇号仪式

。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

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

根据

《

发行公告

》，

本次网下发行共计摇出

４

个号

码

，

中签号码为

：

０１６

、

０４１

、

０６５

、

０９１

。

三

、

网下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数量为

２００

万股

，

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３．５０８７７２％

，

认购倍数为

２８．５０

倍

，

最终向配售对象配售股数为

２００

万股

。

根据摇号结果

，

配售对象的最终获配情况如下

：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有效申购股数

（

万股

）

获配股数

（

万股

）

１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００ ５０

２

长盛积极配置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 ５０

３

兴华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０ ５０

４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０ ５０

合计

７００ ２００

注

：

１

、

上表中的

“

获配股数

”

是根据

《

发行公告

》

规定的网下摇号配售方法进行处理后的

最终配售数量

。

２

、

配售对象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

。

如有疑问请配售对象

及时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

。

四

、

网下发行的报价情况

１

、

初步询价期间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序号 询价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报价格

（

元

）

拟申购数

量

（

万股

）

１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７．００ ２００

２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３．００ ２００

３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

２

号成长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

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

）

３６．５０ １００

４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

３

号主题投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

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

３６．５０ ２００

５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方正金泉友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

资格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

）

３８．００ ５０

６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方正金泉友

２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

资格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７

日

）

３５．５０ １００

７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１．００ １５０

８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５．００ ５０

９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５．００ ２００

１０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４６．００ １５０

１１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４．３０ ２００

１２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７．１８ ２００

１３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４．４０ ５０

１４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５．１０ ５０

１５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３０．００ ５０

１６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３３．００ ５０

１７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大通星海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

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

）

４２．９０ ２００

１８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红基金宝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

３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９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达满堂红基金优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１

日

）

３８．００ １００

２０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３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１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３５．２０ ５０

２２

航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航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３５．７５ ５０

２３

海马财务有限公司 海马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３４．６７ ５０

２４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０．００ １５０

２５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二组合

２９．００ ２００

２６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２９．００ ２００

２７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城久富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２６．００ １００

２８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城积极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００ １００

２９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五组合

３６．００ ２００

３０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盛中信全债指数增强型债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０ １００

３１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盛积极配置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０ ２００

３２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

２４．６０ １００

３３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

２８．３０ ５０

３４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优化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８．００ ５０

３５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００ １００

３６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２８．００ ５０

３７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３０．００ ５０

３８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保德信新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５．５０ １００

３９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金鹏蓝筹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００ １５０

４０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 ２００

４１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安宝利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 ２００

４２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宝兴业先进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５．００ ５０

４３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宝兴业先进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０ ５０

４４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宝兴业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５．００ １００

４５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宝兴业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８．００ １００

４６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 １５０

４７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 １５０

４８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３５．００ １５０

４９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 １５０

５０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华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 １５０

５１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４０．００ １５０

５２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平稳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 １５０

５３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 １５０

５４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盛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 １５０

５５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３３．００ ２００

５６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３３．００ ２００

５７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８．１０ １５０

５８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５．００ １５０

５９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安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８．００ １００

６０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安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０．００ ５０

６１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安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２．００ ５０

６２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３８．００ ５０

６３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泰达宏利市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０．００ ５０

６４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泰达宏利市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２．００ ５０

６５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七组合

４２．９０ ２００

６６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华保本增值证券投资基金

３５．００ ５０

６７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华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５．００ ５０

６８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八组合

３５．００ １００

６９

中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稳定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０．００ １００

７０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银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９．００ ５０

７１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９．００ ５０

７２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７０ ２００

７３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７０ ２００

７４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达澳银领先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５．００ ２００

７５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

户

３０．１１ ２００

７６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华润信托景林稳健

２

号

２９．００ ５０

７７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福建中行新股申购资

金信托项目

３

期

３５．１０ ２００

７８

深圳市中信联合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深圳市中信联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投资账户

３４．００ ２００

７９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５．００ ２００

合计

９，７００

２

、

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根据主承销商出具的发行人投资价值研究报告

，

综合绝对估值和相对估值的结果

，

研

究员认为发行人合理价值区间为

３８．６１－４５．７６

元

／

股

。

初步询价截止日发行人同行业可比上

市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平均市盈率为

５０．７３

倍

。

五

、

持股锁定期限

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锁定

３

个月后方可上市流通

，

上市流通前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冻结

。

六

、

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配售对象申购款

（

含获得配售部分

）

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按

《

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

》（

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０６

］

７８

号

）

的规定处理

。

七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方式

上述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

主

承销商

）

国信证券联系

。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１０２

、

８２１３０５７２

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３０３

联系人

：

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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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采用通讯方式召

开和表决。根据公司章程，本次会议的通知和表决票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于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提

交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截至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共计收到

十一位董事的有效表决票，现根据董事表决意见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

案》。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赞成票数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

该议案详细内容详见

2011

年

9

月

29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以及《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二、 审议通过了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四川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

案》。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赞成票数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

该议案详细内容详见

2011

年

9

月

29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以及《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新疆隆平高科红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借

款的议案》。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赞成票数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

该议案详细内容详见

2011

年

9

月

29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以及《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长沙市天心区支行申请公

开授信的议案》。

为了确保本公司种子收购资金需求， 公司拟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长沙市天心区支行申请综合公开授

信

3.65

亿元，其中：直接信用授信

2.05

亿元，公司大股东的控股股东湖南新大新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1.5

亿

元，抵押

0.1

亿元。公开授信期限为一年，利率在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利率上下浮

10%

，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

人伍跃时先生代表公司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赞成票数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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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6

号

--

对外提供财务

资助》及《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为保证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子公司种子收购的资金需求，促进业务发展，公司将以借款的方式对控股子公司安徽隆

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安徽隆平

"

）、四川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四川隆平

"

）以及新疆

隆平高科红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新疆红安

"

）提供财务资助。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

案》、《关于为四川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关于为新疆隆平高科红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借款的议案》，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以公司银行贷款为安徽隆平提供借款

3000

万元，为四

川隆平提供借款

4800

万元，为新疆红安提供借款

2000

万元。

公司对安徽隆平的借款期限为自资金借出之日起半年， 借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

基准利率加上分摊公司从银行获取流动资金贷款产生的费用， 按季结息。 安徽隆平保证所借款项用于玉

米、水稻、小麦种子收购，如将借款挪作他用，公司有权要求安徽隆平随时还款。安徽隆平的少数股东已根

据中国证监会及公司内部管理要求，按其各自出资比例同比例提供了借款支持。

公司对四川隆平的借款期限为自资金借出之日起半年， 借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

基准利率加上分摊公司从银行获取流动资金贷款产生的费用，到期还款时，利随本清。四川隆平保证所借

款项用于水稻种子收购，四川隆平的少数股东已根据中国证监会及公司内部管理要求，按其各自出资比例

同比例提供了借款支持。

公司对新疆红安借款期限为自资金借出之日起半年， 借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

准利率加上分摊公司从银行获取流动资金贷款产生的费用。新疆红安少数股东因客观因素，无法提供相应

比例的财务资助，为此，新疆红安少数股东以其持有的全部新疆红安股权（持股比例为

36.31%

）作为本次财

务资助的还款抵押保证。

该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全体

11

名董事一致表决同意。本次董事

会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及其他股东义务

1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安徽隆平成立于

2002

年

5

月

13

日，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该公司股权比例为

65.50%

），注册资

本

3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点为合肥高新区望江西路

533

号，法定代表人彭光剑。公司经营范围为：农作

物种子的经营

;

种苗的培育、繁殖、推广；农用激素、化肥的销售； 农产品加工及相关技术服务；农作物种子

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的除外）。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安徽隆平总资产

21654.63

万元，总负债

12167.59

万元，

净资产

9487.04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6.19%

。

2010

年

1-12

月，安徽隆平实现营业收入

28577.38

万元，净利润

4052.81

万元。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安徽隆平总资产

23041.70

万元，总负债

11464.37

万元，净资产

11577.33

万

元，资产负债率为

49.75%

。

2011

年

1-6

月，安徽隆平实现营业收入

10733.20

万元，净利润

2084.90

万元。

2011

年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川隆平成立于

2003

年

6

月

2

日，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股权比例为

80%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

万元，注册地点为四川省广汉市湘潭路

66

号，主营业务范围：杂交水稻、杂交玉米、油菜、小麦；农作物

种子批发、零售、进出口；提供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及成果转让、农业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以上经营范围国

家限制或禁止的除外，涉及行政许可经营项目的，取得相关批准文件、许可后方可经营）。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四川隆平总资产

11215.93

万元，总负债

3931.77

万元，净资产

7284.16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35.06%

。

2010

年

1-12

月，四川隆平实现营业收入

12563.85

万元，净利润

3029.43

万元。截止

2011

年

6

月

30

日，四川隆平总资

产

11257.94

万元，总负债

2829.86

万元，净资产

8428.0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25.14%

。

2011

年

1-6

月，四川隆平实

现营业收入

4005.96

万元，净利润

1143.90

万元；

2011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新疆红安成立于

2005

年

5

月，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该公司股权比例为

63.69%

），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8000

万元（

2011

年

7

月各股东等比例增资

2000

万元，截止公告日该公司资本注册为

10000

万元），注册地

点为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四东路

35－3

号，法定代表人袁丰年。公司许可经营项目：各类农作物种子的销售

及棉花、大麦、大豆、瓜菜、辣椒种子的生产与销售。公司一般经营项目：农膜、农业机械，皮棉，针纺织品、普

通机械、电器机械的销售；植物色素的加工与销售及提供管理、咨询与服务；进出口贸易业务（国家法律、行

政法规禁止的除外）；农副产品（除专供）的加工与销售。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新疆隆平总资产

41828.67

万

元，总负债

29045.40

万元，净资产

12783.27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9.44%

。

2010

年

1-12

月，新疆隆平实现营业收

入

24896.16

万元，净利润

1200.37

万元。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新疆隆平总资产

38484.28

万元，总负债

25301.42

万元，净资产

13182.86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5.74%

。

2011

年

1-6

月，新疆隆平实现营业收入

20900.15

万元，净

利润

263.78

万元；

2011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信用等级状况为

A

级。

2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其他少数股东与本公司关系

四川隆平与新疆红安及其股东与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安徽隆平的自然人股东张秀宽先生 （持有安徽隆平股权比例为占注册资本

12.8%

）目前担任公司产业总监，系本公司高管。

三、董事会意见

本次对控股子公司进行的财务资助有利于保证公司控股子公司种子收购的资金需求，促进业务发展。

同时上述三笔财务资助均为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安徽隆平、四川隆平的少数股东已根据中国证监会及

公司内部管理要求，按其各自出资比例同比例提供了借款支持，新疆红安的少数股东以其持有的全部新疆

红安股权（持股比例为

36.31%

）作为本次财务资助的还款抵押保证，上述三笔财务资助不存在不可控的风

险，公司同意以上借款。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邹定民、屈茂辉、毛长青、郭平认为：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以公司银行贷款为安徽隆平、四川隆平及新疆红安提供财务资助，有

利于保证公司控股子公司种子收购的资金需求，促进业务发展。公司财务资助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财务资助的行为符合相关规定，交易公平、合理，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安徽隆平、四川隆平的少数股东已根据中国证监会及公司内部管理要求，按其各自出资比例同比例提

供了借款支持，新疆红安的少数股东以其持有的全部新疆红安股权（持股比例为

36.31%

）作为本次财务资

助的还款抵押保证，上述三笔财务资助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经营及资金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公司为安徽隆平、四川隆平以及新

疆红安提供财务资助。

五、上市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数量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均为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累计余额为

13310

万元人民币

（其中，向控股子公司安徽隆平提供财务资助

1000

万元；向控股子公司四川隆平提供财务资助

2200

万元；向

控股子公司新疆红安提供财务资助

8000

万元；向控股子公司湖南隆平高科蔬菜产业有限公司（公司持股比

例为

55%

）提供财务资助

200

万元；向控股子公司隆平米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

60%

）提供

财务资助

1910

万元，以上财务资助均尚未到期。上述财务资助累积余额未包含本次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向安徽隆平提供财务资助

3000

万元；向四川隆平提供财务资助

4800

万元以及向新疆红

安提供财务资助

2000

万元。

六、公司已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逾期情况

截至公告日，公司已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不存在逾期情况。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351

证券简称：漫步者 公告编号：

2011-033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28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1

年

9

月

21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

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张文东先生召集

并主持。

经各位董事逐项表决，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内控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及整改计划

"

》的议案。

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认为公司《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客观、真实；公司对

自查工作中发现的相关问题已经整改完毕；通过自查整改工作，公司规范运作意识和水平进一步提升，自查

整改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及整改计划

"

》及《招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工作的核查意见》全

文详见指定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785

证券简称：武汉中商 公告编号：

2011－047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武汉中商

"

或

"

公司

"

）于

2010

年

9

月

19

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

"

证监会

"

）申报了《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申请文件》，于

2010

年

9

月

19

日取得证监会第

101602

号《接收凭证》，于

2010

年

12

月

17

日取得第

101602

号

《补正通知书》，于

2011

年

2

月

12

日取得第

101602

号《受理通知书》，并于

2011

年

3

月

24

日取得第

101602

号《反

馈意见通知书》。

由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的评估报告于

2011

年

5

月

31

日已过有效期、 审计报告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已过有效期，相关交易标的的定价基础已发生变化。同时，因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筹划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

2011

年

4

月

14

日起停牌。为更进一步加快与中百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进度，尽早实现公司股票复牌，保障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经友好协商，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22

日与交易对方武汉团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武汉团结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终止协议》，双方决定解除之前签订的《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武汉

团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武汉团结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武汉团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盈利补偿协议》以及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所有约定。

2011

年

8

月

23

日，公司董事会召开

2011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团结集团之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终止协议的议案》、《公司关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文件的议案》。

2011

年

9

月

8

日，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

《公司与团结集团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终止协议的议案》、《公司关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申请文件的议案》。

2011

年

9

月

8

日，公司向证监会报送了《关于撤回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的申请》（中商

[2011]75

号）

,

主动要求撤回申请材料。

2011

年

9

月

27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

[2011]160

号），中国证监会决

定终止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特此公告。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